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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修复影视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经济价值，然而目前我国法律对影视作品修复成果的保护处于空白阶

段，为给司法审判和立法修订提供思路，通过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分析影视作

品修复成果的可版权性，界定影视作品修复行为必然侵犯原修复影视作品著作权人的著作权，研究满足

作品要求的黑白真人影视与动画影视以狭义《著作权法》保护和不满足作品要求的彩色真人影视以邻接

权保护的双轨制保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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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tora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contains huge market potential and economic value. However, at 
present, the protection of restoration result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n our country is in a 
blank stage.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for judicial trial and legislative amendment, it uses litera-
ture analysis, cas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copyrights of the restoration 
result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define that the restoration behaviors will infringe the copy-
right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 owner, and research the dual-track protection path to protect black 
and white live-action films and animated films that meet 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 by narrow 
Copyright Law, and protect the color live-action films that do not meet 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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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影视作品是特定历史背景社会精神文化的反映，能够直观地向公众展示作品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一

部经典的影视作品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再现其久经不息的艺术价值。随着经典影视产业的不断复苏、发

展和深化，修复经典影视得到了国内外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同，观众可以从经典的影视作品中了解作品的

时代背景、历史故事和艺术造诣，其蕴藏着巨大的市场前景和市场价值，例如，张国荣演唱会《热·情》

视频的修复上线，歌迷无不为之疯狂和欣喜，其潜在经济利益不可估量[1]。同时，修复经典影视使珍贵

的历史画面的重现成为可能，4K 修复版《开国大典》重现我国刚成立时许多意义非凡的历史画面，让没

有经历过那个时刻的人身临其境，体验那一刻的热血沸腾。 
影视作品从我国第一部《著作权法》颁布开始，就受到保护。随着科技和经济不断发展，影视修复

产业也进入高速发展期，为解决影视作品中的脏点、划痕、抖动、闪烁、模糊、褪色以及音效失真等缺

陷，影视修复应运而生。然而，由于法律的滞后性，目前，我国对影视作品修复行为以及由此行为产生

的影视作品修复成果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但是，修复影视的兴起和流行，对历史传承和艺术传播至关

重要，因此，对影视作品修复行为的正当性探讨以及影视作品修复成果的保护研究迫在眉睫。 

2. 影视作品修复成果的可版权性分析 

修复影视作品是使经典永久流传的重要手段，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播至关重要，修复影视作品的

智力成果保护是激励修复者进行修复工作的重要动力，是让修复影视作品产业蓬勃发展的源泉之一。对

影视作品修复成果的可版权性分析在于确定其主体是否适格以及是否具有独创性。 

2.1. 影视作品修复成果的主体适格性分析 

影视作品修复的方法主要包括修复者人工修复和计算机技术智能修复，两种修复方法在处理程序、

工作效率以及处理效果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修复者人工修复是指修复者通过将老旧的胶卷经过超声

波清洗，人工修补等物理手段后，将其扫描为数字化文件，并利用数字技术，应用相应的修补软件，解

决影视作品中的噪点、模糊、抖动等问题[2]。毋庸置疑，修复者人工修复影视作品的智力成果符合受《著

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主体要求，即修复者人工修复影视作品的智力成果的主体适格。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修复者人工修复影视作品逐渐发展演变成计算机技术

智能修复。计算机技术智能修复是指通过计算机融合多种人工智能算法，利用机器深度学习和智能化选

择，应用相应的模型，达到增加分辨率、去除噪点和修复画面等效果来修复影视作品[3]。而人工智能生

成物是根据既定的规则、程序和算法，按照既定的模型或者模式选择而机械生成，修复者融入自己的思

想和情感的比重甚少，不体现修复者个性化选择、判断，不具备创造性，目前，我国《著作权法》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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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权保护。 
同时，由于计算机智能修复效果难堪完美的局限性，复合修复模式也越来越受到青睐，即兼用人工

修复和智能修复，将需修复的影视作品先经过智能修复，再人工精修，已达到预期效果。采用复合修复

手段，理论上属于人工修复的部分主体适格，属于智能修复的部分主体不适格，但实际上，对最终的影

视作品修复成果难以区分人工修复部分和智能修复部分，对司法实践是极大挑战，基本只能依赖当事人

自证。  

2.2. 影视作品修复成果的独创性分析 

独创性是指作品必须是智力创造成果且属于本人独立创作[4]。诚然，独创性否定抄袭和临摹行为，

且作品必须体现创作者个性的选择和判断。同时，独创性并不是有和无的关系，符合《著作权法》作品

独创性的必须要达到最低限度标准，且不同的作品其独创性的要求也不同。因此，对影视作品修复成果

的独创性也必须分客体来讨论，其客体不同，修复成果是否具备独创性就不同。 
彩色真人影视作品的修复，以增加清晰度，去除斑点等修复工作为重点，其秉持的理念是修复缺陷，

恢复原貌，以体现作品要表达的原意和思想。诚然，彩色真人影视作品修复成果落入混同原则的范围中。

修复者对彩色真人影视作品修复行为只不过是简单的加工和还原，表达的方式很有限。其次，修复者对

彩色真人影视作品修复的操作空间有限，个性化的选择和判断有限，表达的方式有限，不能满足《著作

权法》规定的独创性最低限度要求。最后，尽管彩色真人影视修复成果费时费力，对修复者的能力也有

一定的要求，但是符合“额头流汗原则”的智力成果，因其不具备该类型作品最低限度的独创性，不符

合《著作权法》对作品的要求，不仅仅是我国，世界各国都已经摒弃此原则。 
但是，对于黑白真人影视作品或动画作品的修复，有时修复者只要改变其中的颜色，就可以与原作

者要表达的思想大相径庭。对于此类作品的修复，修复者会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和理解，通过个性化

的判断，赋予作品新理念。此种情形，修复者对影视作品的色彩搭配、画面背景、场景布置有较大的创

作空间，体现修复者个性化选择，使原作品具有新的生命力，是修复者的智力创造成果。美国版权局认

定，彩色化的黑白电影如果表现出了一定数量的“作者独创性”，就给予版权保护[5]。 

3. 影视作品修复行为的合法性界定 

影视作品修复行为，是指将有缺陷或者存在不足的影视作品依靠特殊的技术手段修复影视作品的缺

陷或者改善其不足的行为。修复行为是在对原影视作品的利用，由此需要明晰影视作品修复行为的法定

界限为修复者以指引，防止侵犯原影视作品著作权人的著作权。 
对影视作品的还原，修复者本着“以旧修旧，复原其貌”的原则，是为如实反映影视作品制作者要

表达的思想情感和综合理念，尽管其主观上并没有对作品内容作修改，但是客观上，其修复行为不免带

有个人的理解和思考，涉及对影视作品的文字和用语的修正或者画面的修复，就必然侵犯原影视作品著

作权人的修改权。 
而修复者对影视作品的色彩搭配、光度调节和场景选择等增加个人观点和理解，融入自己想法，做

出别具一格，具有独创性的修复，创作出与原作品相区别的新作品，尽管新作品是在原作品的基础上完

成的，但是其与原作品有较大的差别，体现修复者的思想情感和综合理念，掩盖原作者要表达的内容，

甚至新作品仅体现原制作者的中心思想，作品被篡改，就必然侵犯原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的保护作品完

整权。 
尽管合理使用制度中个人使用或者适当引用为修复影视作品打开一扇窗，但是修复者费时费力修复

影视作品的目的，并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自我欣赏，用以收藏，而是将其公之于众，使大众能够欣赏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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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作品的魅力，为影视作品艺术的传播和历史的再现做出贡献，使经典得以永续流传。其次，转换性使

用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6]，其本身在判断上比较复杂和困难，难以形成标准，同时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在影视作品领域还未出现适用转换性使用的案例。 
由此可见，影视作品修复行为若以还原为目的，涉及言语修正或者画面修复，则侵犯著作权人的修

改权；若修复行为产生新的作品，此行为超出修改权保护的界限范围，落入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规制范围。

此外，转换性使用尽管可以用来判断是否构成合理性使用，但是在影视作品领域，其难以适用，没有出

路。因此，修复者要进行影视作品修复行为必须征得原影视作品著作权人同意，防止侵权。 

4. 影视作品修复成果的保护路径分析 

影视作品修复成果凝聚者修复者的巨大劳动或者创造智慧，对影视作品修复成果予以保护，有利于

影视作品承载的艺术和文化的传播，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

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4.1. 影视作品修复成果予以著作权保护 

现行《著作权法》以开放式的立法模式规定“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是作品，受《著作权

法》保护。而符合可版权性的影视作品修复成果，理所当然应该受到狭义《著作权法》保护，同时与其

他类型的作品地位一致，修复者享有的权利与其他作品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力相同。因此，必须要界定影

视修复作品的属性。 
将影视修复作品界定为视听作品理所当然。传统认为视听作品必须经过拍摄、剪辑等手段固定在有

形载体上，而影视修复作品是在原视听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其独创性和投入的成本、劳动力与视

听修复作品相差甚远，若将影视修复作品纳入视听作品的范围必定会导致视听作品范围的扩大。但是，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基于电脑合成等方式创作的视频、游戏画面等纳入视听作品类别，摄制已

经不是现代影视作品产生的必要手段，由此可见，将影视修复作品认定为视听作品存在空间。 
其次，修复行为似乎属于演绎行为中的改编，而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版权及相关条约指

南以及版权及相关权术语汇编》，演绎行为中的“改编”的概念是指将作品转换为另一种体裁，或为了

以一种新方式使用的目的而对作品进行转换[7]。可见，修复行为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改编行为。诚

然，修复行为不属于典型的演绎行为，即不属于摄制、改编、翻译和汇编，但影视修复作品是在保持原

影视作品的基本表达的基础上，通过修复行为，增加符合独创性的新表达而形成的新作品，是对原作品

的演绎，符合演绎作品的特征，而《著作权法》对演绎行为采取开放的列举式也为其提供容纳空间。 

4.2. 影视作品修复成果予以邻接权保护 

不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的主体或独创性特征的影视作品修复成果对经典影视作品的传播意

义重大，以邻接权保护，符合鼓励作品创作和传播的立法目的。 

4.2.1. 影视作品修复成果予以邻接权保护的可能性 
邻接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保护那些由于独创性不足或者不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构成要件的

有价值的成果，创造性不满足成为作品的最低限度要求，使得影视作品修复成果得到邻接权保护成为可

能。而邻接权设置的目的就是赋予对作品传播起到突出贡献的传播者以权利。影视作品修复成果对原作

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背景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赋予修复者邻接权，满足其目的。尽管无法完全排

除修复者修复影视作品的目的是为了自我欣赏，收藏等，但他人要接触和利用此影视作品修复成果相当

困难，因此，影视作品修复成果符合邻接权设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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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邻接权仅包括表演者权、录制者权、广播组织权和版式设计权。由此可见，

影视作品修复成果不属于上述邻接权的客体和对象，不能受到现有《著作权法》保护。但是，不管是大

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其邻接权的种类远远多于我国，而适当扩张我国的邻接权，增加邻接权

的种类，以更好保护影视作品修复成果，才能达到鼓励传播的立法目的。 

4.2.2. 影视作品修复成果予以邻接权保护的必要性 
首先，影视作品修复成果是修复者耗费大量时间成本和财力成本才能完成的成果，特别是时间成本

的耗费丝毫不亚于重新拍摄一部新影片。同时，影视修复工作对修复者的技术、能力和资质要求很高，

且往往需要相当长的工作经验才能胜任，对其予以保护有利于艺术传播和历史传承。 
其次，影视作品修复成果是对过往历史的见证，对过往艺术的再现，保护影视作品修复成果就是保

护珍贵的历史和艺术，加深其源于中华民族的印记，且可以作为证据来证明我国是相应的传统文化或者

民间文学艺术的来源国，防止有些国家抄袭，甚至以此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4.2.3. 影视作品修复成果予以邻接权保护的内容 
影视作品修复成果予以邻接权保护，就必须明晰修复者所享有的具体的权利，防止他人未经许可擅

自利用而侵犯修复者权利。 
首先，修复者享有复制权。影视作品修复成果是在原影视作品的基础上再加工，他人想要复制影视

作品修复成果必须要经过“双重许可”，即要经过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和影视作品修复成果著作权人许

可。其次，修复者享有修复权，即修复权人享有禁止他人未经其许可，将影视作品修复成果再次进行修

复的权利。修复者对影视作品进行修复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且其对作品的修复一般穷尽现有

全部手段和技术，他人对影视作品修复成果再次进行修复而提升艺术价值的效果不大，若不赋予修复者

权利，禁止他人在其基础上进行修复，则会无故损耗社会资源，造成浪费。最后，修复者享有信息网络

传播权。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作品传播速度，对作品的传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影视作

品修复成果也不例外。但是，修复者毕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不对其加以适当限制，会打击修

复者的修复作品的动力，从而导致影视修复产业的破败。 

5. 结论 

对影视作品进行修复，难以满足合理性使用的要求，侵犯原作品作者修改权或者保护作品完整权，

修复者对其进行修复行为时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以免侵权。对影视作品修复成果以双轨制路径进

行保护，黑白真人影视修复成果和动画影视若符合作品特征，则受狭义《著作权法》保护。不可版权性

的影视作品修复成果，因其对传播作品至关重要，对符合条件的，可用邻接权予以保护，以鼓励影视作

品修复行为，为经典作品的流传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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